附件7                                合同编号：2026 XXX


[bookmark: _GoBack]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合同

甲方（小农户、规横经营主体）：                                           
法定代表人及身份证号：                                            
地址：                       联系方式：                                  
乙方（服务主体）：                                          
法定代表人及身份证号：                                       
地址：                        联系方式：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就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有关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服务内容
甲方将固镇县        镇（乡）     村的      亩      （□玉米气力式播种、□小麦耕整播施压五位一体精量播种（+开沟））委托给乙方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
第2条 服务作业标准
 （一）玉米气力式播种。播种深度合格率：播深3-5cm，合格率 ≥ 85%。粒距合格率：以理论株距（如25cm）为基准，±20%（即20-30cm）范围内为合格。粒距合格率应 ≥ 85%。重播率与漏播率：漏播率（大于1.5倍理论株距）：≤ 3%。重播率（小于0.5倍理论株距）：≤ 5%。（精密播种指数 = 合格率，是核心指标）伤籽率：因机械原因造成的破籽、裂籽率应 ≤ 1.5%。行距一致性：实际行距与设计行距误差 ≤ ±2厘米。
田间出苗率：在种子发芽率达标的前提下，田间实际出苗数占播种粒数的比例应 ≥ 95%，且苗齐、苗匀。
（二）小麦耕整播施压五位一体精量播种（+开沟）。采用深松、旋耕整地、精量播种、侧深施肥、镇压于一体的高性能播种机。作业深度一般要求达到或超过22厘米以上，打破犁底层，秸秆覆盖率≥85%；播种量精确到±2%以内，播种深度3-5cm，侧深施肥位置在种子侧下方3-5cm、横向距离5-8cm处；镇压轮压力，确保覆土严密，种土接触良好；开沟深度和宽度为15-20cm，确保沟直、土碎、沟底通畅。
    第三条  服务期限
乙方根据服务作业环节需要和生产技术要求，在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间完成甲方委托的（□玉米气力式播种、□小麦耕整播施压五位一体精量播种（+开沟））环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
    第四条 服务费用
1.乙方为甲方提供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支持环节市场指导价为     元    元/亩，财政补助标准为     元/亩，服务面积或数量     亩，总补助费用为人民币         元（大写：                      ）。
如乙方提供的服务无法按照上述方式计算服务费用，甲乙双方可根据实际服务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协商约定服务费用。
第五条 支付方式
     甲方于本合同签订当日，经双方议定支付乙方服务费用总额的百分之    （小写     %）计人民币          元（大写：              ）作为订金。乙方所有服务完毕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甲方支付乙方剩余（或全部）服务费用人民币         元（大写：               ）。（甲乙双方可约定签订合同之日支付全部服务费用，或约定完成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后一次性支付全部服务费用。）
    第六条 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农业社会化服务期间始终享有对服务地块的承包经营权，服务地块产出品归甲方所有。
2.按照合同约定接受乙方提供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要求乙方按照标准开展服务。对乙方服务进行监督和评价，验收服务成果。
3.有权阻止乙方实施破坏农用地和其他农业资源的行为。若因乙方故意或过失破坏服务地块种植条件、给土地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破坏土地生态环境的，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4.为乙方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提供必要条件。（甲乙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约定甲方应提供必要条件的具体内容和时间。）
5.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所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要求甲方在约定时间内提供必要的作业条件，并对服务结果进行验收。
2.按照合同约定为甲方提供符合要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并向甲方解读服务内容。
3.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所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第七条 违约责任
（一）甲方逾期未支付服务费用的，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应支付服务费用总额的百分之    （小写：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但不超过应付服务费用总额的百分之五十。   
（二）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提供服务，造成甲方损失的，应予以赔偿，具体赔偿金额和方式双方协商确定。
（三）任何一方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均由违约方负责赔偿。
（四）因不可抗力等重大因素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的，双方可以协商解除本合同，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八条 争议处理
甲乙双方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以向服务所在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调解，也可以向服务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其他约定事项
（一）本合同一式     份，甲乙双方、鉴证方各执一份，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如村集体体开展服务的，无需鉴证方盖章。
（二）未尽或须调整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补充协议与本合同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三）服务所在地村委会可对甲乙双方的服务关系予以指导和监督。
（四）其他约定事宜：                            。

甲方（签字或盖章）：            乙方（签字或盖章）：                         

鉴证方（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签字或盖章盖章）：                 

时    间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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